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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版序 

本書於第十版出版至今，已經過一年多，在此期間，稅法法令變

動頗多，尤其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後出現許多保障納稅者權益之判

決，國內稅法學也蓬勃發展，大法官最新解釋及行政法院決議及判決

也有許多值得參考之處，均值得關注。為此更新相關資料，以充實本

書內容，提升本書品質，爰重新修正出版。 

作者於臺大法律學系與法律學研究所初學稅法期間，惠蒙恩師 

黃茂榮教授在稅法理論與法學方法論上給予諸多啟發與指導。又惠蒙

恩師  翁岳生教授在作者於研究所期間，對於行政法學的研究及處世

哲學上，悉心指導，使作者受益良多，於此謹致謝忱。 

稅法的研究方法論，有概念法學派理論，著重在稅法的概念及體

系建構，以及稅捐法律關係的體系化，並強調稅法的邏輯演繹與歸

納，自成一完整體系，故有助於納稅人的預測可能性與法的安定性。

但此僅能構成稅法體系的客觀上表相之「外在美」而已，有助於實現

「形式的法治國家」原則。 

稅法研究也有自然法學理論，從事物本質之自然法思想出發，強

調法律制度應當順性而為，符合事物之本質與自然法則的事理，才能

使國家社會與人民均能永續發展。又有價值法學理論，強調憲法上基

本人權保障價值，應落實於個別的稅法領域上，將徵納雙方之利益均

衡，建立在憲法的價值基礎上，以落實量能公平負擔，伸張稅捐正

義。其次有利益法學理論，強調應更深入觀察課稅事件所涉及徵納雙

方之利益狀態，在租稅法規的訂定及解釋適用上，進行徵納雙方之利

益衡量，以求得利益均衡（所謂財稅法的平衡論）。凡此均有助於構

成稅法體系的倫理上「內在美」，較能實現「實質的法治國家」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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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從東方哲學觀點，利益均衡可以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形容

之，這是中華文化的王道思想，稅法要能福國利民，既要獲得國家財

政收入，也要給予人民生存發展空間，因此雙方應立於「執兩用中」

的誠信公正上。又從佛教思想而言，華嚴經教導人們應當心懷「大慈

大悲心」，對於社會大眾「拔苦」及「與樂」，金剛經也強調「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亦即應不執著於表相，而深入觀察其事件本質的實

相，並以慈悲心利益眾生，以達華嚴經中通達事理以「恆順眾生」的

境界，接近儒家內聖外王的思想。因此，有助於構成稅法體系的永續

發展的「天道」，較能使國家國泰民安。 

作者於近年任教期間，惠蒙研究助理東吳大學法研所盧至善研究

生、黃微雯研究生以及王瑞陽研究生協助各項研究助理事務，使作者

得以專心研究，謹此表示感謝。 

又本書第十一版在研擬修正期間，惠蒙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院稅

法教授Hanno Kub教授給予作者在暑假期間前往訪問研究，讓作者有廣

為蒐集資料研究之機會，特別表示感恩。另本書惠蒙元照出版公司相

關編輯同仁協助校對及編輯，備極辛勞，謹此致謝。 

本書內容仍有繼續精進空間，留待日後繼續改善，謹請各方賢達

及稅法學愛好者共同雅正。 

 

 
          謹誌 

                                        於 臺北臥龍書房 
20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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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礎理論 

第一節  稅法的意義及其特徵 

一、稅法的意義 

稅捐乃是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基於其課稅權，為獲得其財政收入之

目的，而無對待給付的，對於一切具備法定課稅要件的人，所課徵的一種

金錢給付。稅捐法即是規律作為課稅權主體的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與作

為經濟活動主體的人民間的法律關係。其內容包括規律稅捐法律關係的實

體（稅捐債權債務關係）的稅捐實體法，規律稅捐的核定徵收及稅捐債權

的實現的程序的稅捐程序法，規律對於稅捐的核定徵收等處分不服的行政救

濟及行政訴訟的稅捐救濟法，以及規律違背稅法規定的處罰的稅捐處罰法

等。 

二、稅法學在體系上的地位 

稅法學作為稅捐學的一個學科 

以稅捐作為探討對象的學術科目，不僅是稅法學而已，也包括從經濟

學的觀點，研究稅捐問題的財政學的租稅理論，稅捐政策學的租稅理論以

及企業經濟的租稅理論。此四方面的稅捐理論應互相合作與互相補充。 

稅法學 
對於稅法作體系的、理論的研究為目的之獨立的學術領域，即稱為稅

法學，或單純稱為稅捐法。稅法學把握課稅的法律秩序，其探討國家

與人民間課稅法律關係，並期能公平分配稅捐負擔。因此稅法學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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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履行其對於國家、社會及人民之責任，必然導出「稅捐正義

學」1。稅法學的主要課題乃是將此類法規素材加以體系化，進行稅法的

方法訓練以及課稅原理原則之探討，以符合量能課稅的公正課稅，納稅人

權利的保護，稅捐罰則體系的建立及其合理化，並致力於研究正當的課

稅。此外，稅法學也應理解稅法的制度沿革，以求從中正確了解現行稅法

規定2。 
稅法強調稅捐負擔的分配公平，因此致力於強化課稅的普遍性與公平

性，以避免財富過度集中於少數人手中，以致影響社會的安定，因此稅法

學的研究，有助於達成平均社會財富的目標。 

財政學的稅捐理論 
財政學的稅捐理論是以經由稅捐滿足公共財政需要為其課題，屬於經

濟學的一個領域，利用各種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探討稅捐的本質及任務，

其機能及經濟效果等，包括研究下述問題3：從國民經濟觀點，稅捐負擔

的最適當分配：稅捐在總體經濟上的作用，尤其課稅對於生產、消費、儲

蓄、投資、競爭、資本的累積等各種國民經濟活動的影響。就此德國稅法

學者Roman Seer教授分析認為可分三種學派4： 
其一是「典型的國家經濟的稅捐理論」：著重在「規範的、倫理的」

研究，探討課稅公平、稅捐正義以及課稅的倫理，其研究成果在稅法上也

可以直接參考運用。 
其二是「實證的財政學理論」，以價值中立之態度，採取量化的、尤

其是數學的模型，進行稅捐研究。此種財政學的研究，包括提出「最適課

稅理論」（die Optimalsteuertheorie），研究稅捐之作用，如何使稅捐負擔

發揮「最大福利的資源分配」效果，其首先特別強調「效率」觀點，稅捐

體系不應妨礙社會資源之有效的分配，最後才關注稅捐正義的規範意義。

其最重要之研究結論，即提昌「消費導向之所得」（Konsumorientierte 

                                                                                                 
1  Tipke/Lang, Steuerrecht, 22. Aufl., 2015,§1 Rz. 2. 
2 Tipke/Lang, aaO.,§1 Rz. 10. 
3  Tipke/Lang, aaO.,§1 Rz. 16. 
4  Tipke/Lang, Steuerrecht, 21. Aufl., 2013,§1 Rz. 16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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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eurung）課稅體系5。其研究採取價值中立，比較不考慮稅捐公平正義

問題以及財富重分配之問題，在法學上以及實務上參考價值相對較低，但

其最適課稅分析對於如何實現稅捐平等以及簡化稅法的稽徵程序應有幫

助。 

其三有關稅捐心裡學以及社會學之研究，也屬於財政學範圍。稅捐心

裡學研究納稅人對於課稅之態度、動機、情緒以及行為模式等。有關納稅

倫理也涉及納稅義務履行之態度。依據此一研究成果，立法者以及主管機

關應採取因應措施，使納稅人願意主動納稅，避免納稅人抗稅。 
由於現行的稅法規定，常以財政學的理論及研究成果為基礎，進行規

定，因此，為正確理解實定稅法，如能同時具備有關財政學的理論知識更

佳。 

稅捐政策學的稅捐理論 
稅捐政策學是介於財政學與稅法學的中間位置的新興學問領域，對於

稅捐制度的整體或個別問題，綜合考慮法律上觀點、行政的觀點、經濟的

觀點等各種觀點，檢討現行制度的合理性，或尋求什麼是合理的解決對

策，以闡明應該採取何種制度為目的。此種理論是稅捐領域的立法學，必

須利用財政學與稅法學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稅法的研究上，也有不

少值得參考稅捐政策學的研究成果的地方6。 

企業經濟的稅捐理論 
企業經濟的稅捐理論（Die Betribswirtschaftliche Steuerlehre）是一般

企業經濟理論的一部分，其特殊的任務在於將課稅作為企業經營的影響因

素加以探討，並對於稅捐在企業經營的內部及中間過程，尤其是企業組織

形態、經營規模、企業的設立及廢止、財務調度及分配、投資、生產與營

業的競爭等，所發生的經濟上作用，加以研究。在此，此種稅捐理論是以

現行的法令規定、行政函釋及法院實務上判決為基礎資料，分析比較不同

的交易活動方式的稅捐效果，以發展企業經營的稅捐規劃的基礎，以達成

經由法律上所容許的最少的稅負，獲得最大的利潤。因此，企業經濟的稅

                                                                                                 
5  Tipke/Lang, Steuerrecht, 21. Aufl., 2013,§1 Rz. 18. 
6 金子宏，租稅法，平成四年四版，頁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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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理論作為最少稅負的理論，最好是在忠於文義的法律適用的情形，可以

獲得蓬勃發展。至於根據法律目的的解釋、法律漏洞的補充、稅捐規避的

防止以及倫理原則的適用，則對於此種理論的發展發生妨礙作用7。由於

此種交易方式的稅捐規劃，仍然應取向於現行法規範，因此，其稅捐規劃

的諮詢，仍屬於法律諮詢的範圍，依律師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為律師

得辦理之法律事務8。 

稅法學與會計學的關係 
會計學是以有關於測定企業的資本及利益的原理及技術的體系研究為

目的的學術領域，其中有關於所得稅法上課稅對象的企業利益，亦即課稅

所得的計算的原理及技術，稱為稅務會計。在課稅所得的計算上，經常基

於政策及行政的考量，而規定與企業會計的原則為不同的處理，除了此種

特別規定的情形外，課稅所得的計算，應以企業會計為依據。亦即各會計

年度的收益及成本費用的金額，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一般公認公

正妥當的會計處理基準）加以計算9。因此，稅務會計基本上是以企業會

計為基礎，為理解稅法上各項稅務會計的規定，有關企業會計的知識，乃

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企業會計準則不明確的部分，也透過稅捐法令

及解釋函令加以闡明及補充，亦即稅務會計也發揮補充企業會計的空白，

或修正企業會計的任務10。 
惟企業會計是以正確計算企業活動的成果，以向股東及一般利害關係

人報告為目的。而稅法上的企業所得，是以課稅為目的，基本上雖以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加以計算，但在稅法上，基於量能課稅與稅捐政策等觀點考

量，也有不將某些企業收益列入課稅所得的範圍（例如非課稅所得，免稅

所得），或對於某些企業的費用，不承認列為課稅所得計算上的費用（例

如罰金、罰鍰，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捐贈及交際費超過一定限額時，不

                                                                                                 
7 Tipke/Lang, aaO., S. 3 f. 
8 世界各主要先進國家如美國、德國、日本立法例均將律師納入當然得辦理稅務代理人業務

的資格範圍，當係本此意旨。 
9 有關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請參見徐景亮，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詮釋，第一、二冊，一九九三

年六版。 
10 金子宏，租稅法，頁三十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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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為費用或損失），另基於稅法的劃一性、稽徵的便宜，或企業會計原則

的抽象性等理由，在一般所得的計算上，稅務會計未必與企業會計原則一 

致11。 

稅法在法體系上的地位 
稅法為公法的一種 
稅法的法律關係有一方是由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以公權力主體的特殊

資格地位，享受稅法上權利（主要為稅捐債權）負擔稅法上義務，因此，

規範稅捐的法規範整體，亦即稅法，性質上為公法，其法規主要以維護公

共利益，而非個人利益為目的。 
稅法為財政法的一部分，財政法包括公課法、預算法、公共財產及債

務法。其中公課法又包括稅捐法及規費及負擔金法。 
稅法與其他法律領域比較，稅法特別重視正義的實現，經由廣泛的法

的支配（依法課稅原則），課稅平等原則以及法安定性的優越意義，公權

力行政（經由行政處分而非契約為行為），純粹執行法律（單純適用法

律），較少行政裁量（但有推計課稅）等，表現稅法的特殊性12。 
以往將稅法理解為有關稅捐的核課徵收的法律，亦即為對於課稅權

（作為行政權的一環）的行使，加以制約的法律，構成行政作用法的一部

分，此種見解較偏重稅捐行政法或稅捐程序法的層面。而在今日，稅捐法

乃是以稅捐債務的觀念為中心所構成的獨立法律領域，此種稅捐法在公法

中構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體系，乃是基於以下兩點考慮： 
今日，稅法所規律對象的經濟活動，愈來愈複雜化，且稅捐負擔占

國民經濟上的比重與日俱增，不應僅單純以確保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的收

入觀點，加以規制，而有必要反省在國民經濟體制中，稅捐的意義及其任

務，觀察被課稅的個人及企業的立場，以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及安定，在

此觀點下，建構稅捐法，使其愈加複雜精緻，而有必要建立其本身獨立的

法律體系和解釋理論13。 

                                                                                                 
11 田中二郎，租稅法，平成二年三版，頁六十二。 
12 Tipke/Lang, Steuerrecht, S. 4. 
13 田中二郎，租稅法，頁五十六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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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稅捐法廣泛建立在「量能課稅」的基礎原則上。此一量能課

稅原則促使稅法成為一個獨自的取向於體系化及合目的的統一體，而具備

特殊的合於體系的用語，並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領域。像所得、財產、銷

售、貨物等術語，為稅法的特殊用語，在大部分其他行政法的領域，並不

多見，而且稅法上的各種問題，也不是借助於一般行政法的理論所能解

決，也毋庸加以解決14。 

稅法與民法 
私法所規律的對象的個人或企業的經濟活動，或其成果的各種收入或

其他足以推測納稅能力的事實，乃為稅法所把握作為課稅的對象。且由於

稅法理論的發展較晚，經常借用私法的構成要件或概念，作為稅法的構成

要件的一部分，因此稅法與民法的關係極為密切。 
在稅法上借用民法概念的解釋，應秉持何種立場？概有下列各說： 
統一說：基於法律秩序安定性之要求，避免納稅人遭受無法預測的

損害，有採取「統一說」（或民事法優位說），認為稅法應儘量與民法上

概念統一為相同之解釋。日本學者金子宏教授即主張：「在稅法的課稅要

件規定中，使用私法上相同概念的情形，於稅法明文規定或依其意旨顯然

應為不同解釋的情形，另當別論，對之採取與私法上相同意義之解釋，從

法的安定性觀點，較為妥當。在此意義下，借用概念，於原則上，似應為

與本來的法律領域相同的解釋15」採取此說者亦有認為稅法應繼受民事法

的基本價值與原則，並按民事法的觀點解釋繼受自民事法的借用概念16。 
獨立說：也有認為稅法與民法各自有其不同之立法目的，因此，採

取「獨立說」（概念相對說，稅法應獨立為解釋，不受民法概念之解釋的

影響。 
目的適合說：另有採取「目的適合說」，認為稅法上借用概念之解

釋，固然未必須要與民法概念採取不同解釋之立場，但仍應注意取向於稅

法之目的而為解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1997年12月27日曾經判決認為，

                                                                                                 
14 Tipke/Lang, Steuerrecht, S. 5. 
15 金子宏，租稅法，頁一一二。 
16  黃茂榮，稅捐法與民事法，收於黃茂榮，稅法總論，二○一二年三版，頁六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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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法借用民法概念之解釋，通常並非優先按照民法概念之解釋為準，而仍

應依據一般的法律解釋方法為之，亦即應依據各該稅法規定之目的，決定

是否以及在何種程度內，承受民法領域之規定內容17。基本上採取目的適

合說之立場。因此，借用概念並不能推定為相同或相異之解釋。其中稅法

之目的解釋，應取向於所謂「經濟的觀察方法」為之18。 
本文見解：按民事法作為私人社會或經濟活動的基本體制，自然成

為其他法律在立法或解釋適用上必須斟酌避免矛盾之規範。蓋因任何法律

中的規定如果與民事法的規定發生衝突，不僅會引起倫理價值體系的迷

惑，也將妨害社會或經濟活動的正常運行19。 

在市場經濟體制，民事法的規範功能，是提供活動組織的設立框架與

從事市場交易的法律工具，而稅法則是連結其活動結果，並對其成果課

稅。基於上述認識，稅法的立法與解釋應遵守下列原則：除非另有社會

或經濟政策考量，稅法應盡可能不干預市場經濟活動自由。稅法應儘可

能尊重私法自治原則與契約自由原則，不要對於企業組織、融資方式、及

各種法律行為施以影響。稅法在追求自己之目的及正義時，不要妨害民

法所建置之基本原則。例如契約自由原則、財產權保護、過失責任與危險

責任、誠信原則等，以維護其規範機能，就私法自治事項，由私人自己決

定，並自己負責20。 

故從尊重納稅人在民事法律關係之形成自由而論，稅法除有特殊正當

理由外，原則上仍應友善的儘量尊重私法自治原則，以維護課稅倫理。為

使稅法與私法關係緊密和諧的融合，並維持法律秩序安定性，「原則上」

於通常情形，宜採取民事法優位說或統一說；在「例外情形」，基於量能

課稅與負擔公平原則之特殊考量，於必要範圍內，再採取目的適合說。 

稅法與法律秩序的統一性 
稅法作為整體法律秩序之環，法律秩序之重要因素，乃是法律與正義

                                                                                                 
17  BVerfG-Beschluß vom 27.12.1991 (2 BvR 72/90) BStBl. 1992 Ⅱ S. 212. 
18 Tipke/Lang, Steuerrecht, 20. Aufl., 2010,§1 Rz. 19 ff. 
19 黃茂榮，稅捐法與民事法，月旦財經法雜誌，二期，二○○五年九月，頁一○二。 
20 黃茂榮，前揭文，頁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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